
厦门出口台湾申办台湾ECFA证

产品名称 厦门出口台湾申办台湾ECFA证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海盛达进出口代理有限公司销售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罗湖区南湖街道嘉南社区东门南路1021号阳光新
干线家园C座3009

联系电话 13539463211 13539463211

产品详情

厦门出口台湾可以办理的原产地证格式为ECFA，中文全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地证书;出口
商通过贸促会或海关这2个机构中的其中一个申请台湾ECFA证书给到台湾进口商提交给到海关申请货物
的关税减税

问：是不是只要我国货物出口到台湾都可以通过申办ECFA证书给到进口商减税？

答：并不是的，出口产品需在ECFA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大陆方面降税产品清单里面的才能够享受进口关税的减免

厦门出口台湾ECFA的办理企业若没在出证机构备案注册的，可以通过我司代为办理，我们有台湾ECFA
格式给到你们填好后发回我们即可

（注：办理前提供货物的相关信息，确认货物的HS编码税则号给到我们查询是否可以申请ECFA）

台湾ECFA格式填写须知，证书应以中文填写，必要时辅以英文，但不能仅以英文填写。所有栏目必须填
写。：

第1栏：应填写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在双方注册登记的海峡两岸双方出口商详细名称、地址、电
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如无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应填写“无”。

第2栏：应填写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在双方注册登记的海峡两岸双方生产商的详细名称、地址、
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如无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应填写“无”。如果证书包含一家以上生



产商，应详细列出所有生产商的名称、地址，如果证书填写不下，可以随附生产商清单。如果生产商和
出口商相同，应填写“同上”。若本栏资料属机密性资料时，请填写“签证机构或者相关机关要求时提
供”。

第3栏：应填写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在双方注册登记的海峡两岸双方进口商的详细名称、地址、
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如无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应填写“无”。

第4栏：应填写运输方式及路线，详细说明离港日期、运输工具（船舶、飞机等）的编号、装货口岸和到
货口岸。如离港日期未终确定，可填写预计的离港日期，并注明“预计”字样。

第5栏：不论是否给予优惠关税待遇，进口方海关可在本栏标注(√
)。如果不给予优惠关税待遇，请在该栏注明原因。该栏应由进口方海关已获授权签字人签字。

第6栏：如有需要，可填写订单号码、 信用证号等。

第7栏：应填写项目编号，但不得超过20项。

第8栏：应对应第9栏中的每项货物填写《协调制度》编码，以进口方8位编码为准。

第9栏：应详细列明货品名称、包装件数及种类，以便于海关关员查验。货品名称可在中文名称外辅以英
文，但不能仅以英文填写。货品名称应与出口商发票及《协调制度》上的商品描述相符。如果是散装货
，应注明“散装”。当本栏货物信息填写完毕时，加上“***”（三颗星）或者“＼”（结束斜线符号）
。

第10栏：每种货物的数量可依照海峡两岸双方惯例采用的计量单位填写，但应同时填写以国际计量单位
衡量的数量，如毛重（用千克衡量），容积（用公升衡量），体积（用立方米衡量）等，以精确地反映
货物数量。

第11栏：应填写唛头或者包装号，以便于海关关员查验。

第12栏：若货物符合临时原产地规则，出口商必须按照下列表格中规定的格式，在本证书第12栏中标明
其货物申报适用优惠关税待遇所根据的原产地标准。

本表格第9栏列名的货物生产或者制造的详情填入第12栏

出口方完全获得的货物 “WO”

完全是在一方或者双方,仅由符合本附件的临时原产地规则的原产材料生产 “WP”

(c) 符合产品特定原产地标准的货物 “PSR”



此外，如果货物适用的原产地标准依据“累积规则”条款、“微小含量”条款或者“可互换材料”条款
，亦应于本栏相应填写“ACU”、“DMI”或者“FG”。

第13栏：应填写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海峡两岸双方出口商开具的商业发票所载明的货物实际成
交价格、发票编号及发票日期。

第14栏：应由出口商或者已获授权人填写、签名，并应填写签名的地点及日期。

第15栏：应由签证机构的授权人员填写签证地点和日期，并签名、盖章。同时应提供签证机构的电话号
码、传真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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